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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2.0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行政院 107年 11月 21日院臺法字第 1070212158號函。 

二、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2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90149031C 號、109 年 6 月

10日臺教學(五)字第 1090070037C號函。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6 月 17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69793

號函。 

四、 市長教育行動政見─毒品遠離校園。 

五、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1月 25日新北教安字第 1100131799號函修訂。 

六、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防治學生藥物濫用 2.0實施計畫及修正對照表。 

貳、目的： 

為強化本校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成效，透過整合各處室相關資

源，建構藥物濫用防護網絡，提升輔導成效，配合本市「追根溯源」、「多

元輔導」、「一人一師」、「善用民力」、「創新宣導」5大策略為主軸，採「由

外而內」的概念，由社區到校園，強化社區周邊犯罪熱點查察，對於高關

懷學生及高風險家庭積極結合社政、衛政、警方、家長及民間資源等多方

力量，並運用本市跨局處聯繫平台（附件 1）進行橫向連繫通報，使個案不

漏接並給予最妥適及完善的社褔照顧。 

參、實施期程： 

    108年 1月至 112年 12月。 

肆、推動策略： 

一、追根溯源： 

（一）加強與轄區警政單位橫向聯繫，查證涉案學生身分及時介入輔導。 

（二）協助檢警緝毒通報，查緝藥頭斷源。 

（三）與警察機關建立吸食毒品熱點巡邏網，消弭潛在犯罪因子。 

（四）完善尿液篩檢配套措施，避免形成防制漏洞。 

二、多元輔導： 

（一）運用本校心理師諮商、志工陪伴及多元輔導活動，提升輔導成效。 

（二）運用駐區心理師及社工師，提供輔導諮商服務。 

（三）開辦高關懷課程，提供適性輔導資源。 

（四）透過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聯繫會議，研商個案處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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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人一師： 

（一）輔導無效或較嚴重個案，透過心理師及社工師介入輔導。 

（二）辦理藥物濫用相關講座，鼓勵家長陪伴孩子遠離毒品。 

（三）透過家庭教育中心等相關資源，改善涉藥癮學生家庭親子關係。 

（四）邀請個案家長參與輔導工作，共同關懷支持孩子。 

四、善用民力： 

（一）廣納親師建議，滾動式修正本校反毒作為。 

（二）結合民間團體資源，協力預防毒品入校園。 

（三）結合家長會辦理宣導活動，建立家長及民眾反毒知能。 

（四）申請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及宣導志工(故事媽媽)，入班宣導。 

五、創新宣導： 

（一）多元適性教育宣導，提升拒毒防毒知能。 

（二）運用新媒體管道，加深加大宣導成效。 

（三）分年段辦理校園預防宣導工作。 

（四）即時更新新興毒品防制宣導資訊，提供親師生參考運用。 

伍、任務編組： 

為落實並提升學生藥物濫用執行成效，本校組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小

組（如附件 2），以適時連結相關輔導資源，提供學生整合性協助。  

陸、具體執行作為： 

依教育部所研訂藥物濫用防制策略及本市 5 大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策

略，訂定各項具體執行作為、分工及辦理期程如下：  

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追
根
溯
源 

加強與檢
警單位橫
向聯繫，
查證涉案

學生身分
及時介入
輔導 

掌握特定人員校外群聚狀況，除第 1類特定人
員外，第2至4類特定人員由學校依學生在校
表現情形，於特定人員審查會議併同進行個案

評估(如中輟、遭警查獲違法案件及涉新聞事件
等)，並以密件方式將名單(如附件3)寄送教育
局函轉國教署彙整後列為關心人員，以透過
教、警合作機制回饋學校個案校外狀況，另不
定期由警察局提供24歲以下涉毒嫌疑人進行學
籍資料勾稽，凡具有學生身分者，立即請警察
局函發偏差行為通知書轉請學校開案輔導。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警察局 

不定
期 

勾稽人

數與在
學輔導
個案人
數比例
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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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協助檢警
緝 毒 通
報，查緝
藥頭斷源 

(1)學校知悉有販賣毒品或有遭檢警查獲販賣
毒品行為之相關情資，應主動填寫學生濫用
藥物來源回報單（如附件4），並以密件函送
教育局通報警察局「少年（學生）毒品溯源
專責小組」協助處理(流程圖如附件5) ，並
與教育局聯繫以加強情資通報者（師、生）
保護；發現疑似毒品或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
具，應移交警察機關處理。 

學務處 
警察局 
教育局 

不定
期 

自行清
查個案
情資轉
送警察
機關比
例達
50%以
上 

(2)彙整分析學校所送藥物濫用購毒情資，以及
警方查獲涉毒偏差行為通知書之查獲地
點，擬訂校外聯巡熱區及時間，並協調或配
合警察局實施，另由專人負責警政、社政提
供之涉毒事件學籍查證作業。 

學務處 
警察局 
教育局 
社會局 

不定
期 

 

與警察機
關建立吸
食毒品熱
點 巡 邏
網，消彌

潛在犯罪
因子 

(1)與蘆洲分局合作簽訂「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
定書」，並建立吸食毒品熱點巡邏網，熱點
區域每學期至少檢討1次。 

學務處 警察局 
不定
期 

 

(2)落實執行校外聯合巡查工作，針對學校周遭
治安斑點、網咖、宮廟、違法販菸商家、取
締改裝機車等青少年犯罪熱點場域之查
察，消滅任何可能潛在的犯罪因子。 

學務處 警察局 
不定
期 

 

追
根
溯
源 

完善尿液
篩檢配套
措施，避
免形成防
制漏洞 

(1)經觀察晤談、尿液篩檢、檢警或其他網絡單
位通知之藥物濫用學生，學校應立即至「校
園安全及災害即時通報網」(網址：
https://csrc.edu.tw/)通報；未成年學生
並應至「社會安全網-關懷e起來」(網址：
https://ecare.mohw.gov.tw/)通報。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警察局 
社會局 
衛生局 

持續
辦理 

 

(2)依照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
業要點(如附件6)及教育局擴大特定人員提
列作法，將有觸法及虞犯紀錄等類別學生評
估納入特定人員、第4類特定人員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書(附件7)，交由相關業務承辦人 
(或指定專人)建立特定人員名冊(附件8)，
並召開審查會議，簽奉校長核定，並於教育
部「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追蹤管理系統」
(網址：https://newsnc.moe.edu.tw/)完成
填報與簽核。 

學務處 教育局 
每學
期 

 

https://csrc.edu.tw/
https://ecare.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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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3)每學期開學、連續假期及長假後依特定人員
名冊進行抽驗，與不定時依特定人員狀況實
施臨機篩檢。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每月特
定人員
尿篩人
數至少
達總數
10% 以
上 

(4)每月校於教育部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追
蹤管理系統之「特定人員」名冊調修(如附
件 9)，以落實藥物濫用特定人員提列與尿
篩檢驗。 

學務處 教育局 每月 

 

(5)妥適運用藥物濫用高風險篩檢量表(如附件
10)做為評估藥物濫用高風險學生之參考
(使用指引如附錄1)。 

學務處 教育局 
不定
期 

 

(6)獲悉學生疑似施用新興毒品（含自我坦承）
個案，主動告知教育局安排後續檢驗。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7)教育局所提供之快速檢驗試劑(含一般民眾
版)，使用時需建冊管制，並有執行人員簽
領及檢驗結果紀錄(如附件11)。 

學務處 教育局 
不定
期 

 

(8)自106年5月起配合衛福部及教育部政策，
學校可提供家長使用 5 合 1 快速檢驗試劑
（甲基安非他命、愷他命、大麻、苯二氮類
及辣大麻）對子女實施尿篩，並協助教導試
劑操作、判讀；另運用各項時機向家長宣
導，以擴大推廣成效。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9)每學期配合教育局辦理學校特定人員指定
尿液篩檢作業，並配合教育部國教署「高
風險學生愛與關懷保護方案」辦理篩檢作
業。 

學務處 教育局 
每學
期 

 

(10)合理懷疑學生施用毒品，惟經快速檢驗試
劑檢驗為陰性者，檢體透過教育局委商協
助檢驗。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多
元
輔
導 

運用本校
心理師諮
商、志工
陪伴及多
元輔導活
動，提升
輔導成
效。 

(1)運用教育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
團」功能及春暉志工，鼓勵複雜難處個案參
與高關懷學生及藥物濫用個案輔導、醫療戒
治、親職教育、春暉志工陪同輔導等服務資
源。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2)依據「藥物濫用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
後續輔導流程」及「新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
藥物濫用案件處理流程」(如附件12)，春暉
小組輔導個案如有休學、退學、畢(結)業、
安置等情形致輔導中斷離校時，函報教育局
轉介至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有同意書
者)，或警察機關(含少年輔導委員會)；另
轉學者函報教育局，並由輔導室評估進行轉
銜程序。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社會局 
衛生局 
少輔會 

不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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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3)每月陳報教育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
成果(含特定人員增減名冊)及春暉小組個
案輔導情形。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每月 

逐年降
低學生
藥物濫
用新增
個案數
佔學生
總人數
比率，
較前一
年降低
0.001% 

運用駐區
心理師及
社工師，
提供輔導
諮商服務 

(1)完善學生中輟通報協尋及復學輔導措施。 
學務處、
輔導室 

各班導
師 

持續
辦理 

 

(2)運用輔諮中心資源提供個案心理師或社工
師輔導諮商服務。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開辦高關
懷課程，
提供適性
輔導資源 

(1)透過輔諮中心建立高關懷活動合作，提供
高關懷與藥物濫用個案適性輔導資
源。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2)藉由「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及「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
實施計畫」，安排輔導會談及生涯探索課
程，並召開安置輔導會議以協助個案。 

輔導室 學務處 持續
辦理 

 

多
元
輔
導 

透過高關
懷青少年
通報中心
聯 繫 會
議，研商
個案處遇
對策 

(1)透過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聯繫會議研商
高關懷個案處遇對策，報告學校輔導作為並
提出所需資源。  

輔導室 教育局 定期  
定期召
開會議 

(2)管制教育部「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追蹤管
理系統」內特定人員名冊、輔導及轉銜填報
情形，及學校「春暉小組」輔導狀況，並配
合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會議，檢視學校作
法並提出協處建議。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不定
期 

 

一
人
一
師 

輔導無效
或較嚴重
個案，透
過心理師
及社工師
介入輔導 

(1)充實學校專業輔導人力，妥適照顧高關懷學
生，並保障渠等就學權益。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2)輔導藥物濫用學生，不以退學、轉學或要求
休學等方式對待；如有輔導無效或較嚴重個
案，得透過駐區社工(心理師)介入輔導，或
轉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務團心理師
輔導，以提升輔導成效。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不定
期 

春暉輔
導完成
後，半
年內再
犯率不
超 過
10% 

辦理藥物
濫用家長

(1)結合本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親職座談。 輔導室 家教中
心 

持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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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親 職 教
育，鼓勵
家長陪伴
孩子遠離
毒品 

(2)透過家庭教育中心家庭教育資源網路平
臺，辦理親職教育活動時，提供在學個案家
長相關訊息，並彙整相關資源及運用成果。 

學務處、
輔導室 

家教中
心 

持續
辦理 

 

(3) 運 用 家 庭 教 育 中 心 諮 詢 專 線
（02-22724881），提供家長藥物濫用相關
諮詢與輔導。 

學務處 家教中
心 

持續
辦理 

 

透過家庭
教育諮詢
輔 導 服
務，改善
涉藥癮學

生家庭親
子關係 

(1)涉藥癮學生家庭親子關係不佳時，邀請家長
向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電話：
412-8185幫一幫我）或參與家庭教育中心親
子教育講座、社會局親職教育、衛生局藥癮
者家屬訓練課程等。 

學務處、
輔導室 

衛 生
局、社會
局、家庭
教育中
心 

持續
辦理 

 

(2)個案轉介輔導後，學校春暉小組仍應持續關
懷輔導並與家長及轉介單位保持聯繫。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不定
期 

 

個案家長
參與輔導
工作，共

同關懷支
持孩子 

(1)學校成立春暉小組時，應請個案家長共同參
與輔導工作，除善用教材(請守護他藥物濫
用青少年家長親職手冊)，運用社會資源共
同關懷支持孩子外，並採取增強家庭功能的
方式(如辦理親職教育、諮詢服務、宣導資
訊等)，以提升輔導之成效。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2)針對校內高關懷、危機家庭、脆弱家庭學
生，聯結相關資源，提供輔導措施。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善
用
民
力 

廣納親師
建議，滾

動式修正
本校反毒
作為 

透過本校「校園安全會議」與其他會議或家長
日等，廣納親師建議，滾動式修正本校反毒作
為，並將重要建議陳報教育局。 

學務處 
家長會 
教育局 

不定
期 

 

結合民間
團 體 資
源，協力
預防毒品
入校園 

主動發掘並結合民間團體、地區傳播媒體或相
關公私立機關(部門)等資源，辦理各項反毒教
育多元活動，加強青少年反毒意識，並走入校
園及社區。 

學務處 教育局 不定
期 

 

結合家長
會辦理宣
導活動，
建立家長

及民眾反
毒知能 

結合家長會及社區民眾共同辦理各項宣導活
動。 學務處 

家長會 
社區民
眾 

不定
期 

 

申請校園
防毒守門
員種子師
資及宣導
志工(故
事 媽
媽)，入班
宣導。 

(1)申請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及宣導志工
(故事媽媽)，入班宣導（申請表如附件13）。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2)邀請春暉認輔志工於校園設點宣導，以新興
毒品模型及趣味有獎徵答互動方式，教導學
生拒絕毒品技巧。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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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創
新
宣
導 

多元適性
教 育 宣
導，提升
拒毒防毒
知能 

(1)透過設計多元適性課程，協助學生發展個人
潛能、人際適應，提升學習成就感，預防中
途離校。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2)辦理體育、藝文、民俗技藝等多元類型社
團，培養學生正向休閒興趣，遠離有害物質
與環境。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3)培養學生生活技能之核心素養，協助學生精
進自我管理等各項技巧。 

學務處、
輔導室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4)運用教育部開發之藥物濫用分齡補充教
材，融入課程中，並配合課程內容規劃防制
藥物濫用相關教學。 

教務處、
學務處 

教育局 持續
辦理 

 

創
新
宣
導 

運用新媒
體管道，
加深加大
宣導成效 

(1)運用教育部、教育局製作之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懶人包、影片、文宣、補充教材及教學媒
體等，透過臉書等網路媒體進行宣導。 

學務處 教育局 
不定
期 

 

(2)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後於學校網站
或社群網站公布宣導成果，增進親師生對本
校防制作為的清晰度。 

學務處  不定
期 

 

分年段辦
理校園預
防宣導工
作。 

(1)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辦理多元適性教育活
動。 學務處 教育局 不定

期 
 

(2)每學年至少辦理1場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校園宣講」。 學務處  每學

年 
 

(3)針對安親班，加強毒品相關法令及危害宣
導。 學務處 安親班 不定

期 

 

(4)家長會辦理相關活動及會議時，配合辦理反
毒教育宣導，邀請轄區檢警單位說明毒品問
題現況及因應作為，提升學生家長之反毒意
識。 

學務處、
總務處  持續 

辦理 

 

(5)面對新興毒品之推陳出新，學校結合家長之
力量，利用相關集會活動時間、新生訓練、
友善校園週、校務會議、家長日或親職座談
等時機向學生及家長進行反毒宣導（播放反
毒宣導簡報、宣導文宣納入家長日活動手冊
等方式），尤以高關懷個案之家長為主要對
象。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教育局 
每學
期 

 

(6)申請教育局與衛生局合辦之菸害防制校園
入班宣導，同步實施毒品危害防制宣導。 學務處 

教育局 
衛生局 

每學
期 

 

創
新
宣
導 

即時更新
新興毒品
防制宣導
資訊，提
供親師生
參考運用 

(7)辦理反毒教育多元活動時，採「分層分齡」
方式，針對不同年段設計不同的宣教教材及
內容，並結合時事議題，將藥物濫用防制議
題融入各課程教學內容，豐富其內容及增加
宣導密度。 

學務處 教務處 
不定
期 

 

(8)儘可能以小團體(班級)為單位實施宣教，避
免辦理嘉年華式活動，宣教內容置重點於教
導學生拒毒技巧(避免學生因好奇而誤用)
及新興毒品與藥物濫用學生辨識之能力。 

 

學務處 
輔導室 

 
不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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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9)寒、暑假前配合教育局寄發學生家長聯繫
函，內容包含「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及反毒
各項宣導，以落實工作推行。 

學務處 
各班導
師 

每學
期 

 

(10)辦理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時，將「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納入服務內容，針對參與
本專案計畫之照顧人員（講師及臨時人力）
及學童進行反毒及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輔導室 學務處 
每學
年 

 

(11)配合教育部推動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

習，申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入校實施反毒

宣教。 

學務處 
大專院

校 

每學

年 

 

(12)響應6月26日「國際反毒日」，學校於6

月舉辦全校反毒宣傳活動。 
學務處  

每年

度 

 

(13)配合教育部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認

知檢測，分析學生反毒知能及宣導成效。 
學務處 

各班導
師 

每年

度 

 

(14)每學期針對學生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校園多元宣教活動1次，並利用週(朝)會、

升旗及班會等時機不定期密集宣導(或辦

理多元活動)。 

學務處  
每學

期 

 

(15)運用教師研習、校務會議、行政會報、導

師會報等相關時機實施反毒教育宣導，每

年至少1-2小時。 
學務處  

每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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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創
新
宣
導 

即時更新
新興毒品
防制宣導
資訊，提
供親師生
參考運用 

 

(16)於「友善校園週」當月運用班會時間播放

反毒宣導投影片或收視反毒動畫(微電

影)，並針對影片內容設計班會討論題綱，

由導師結合時事議題引導班上同學進行討

論，相關影片可運用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資源網站/文宣專區/反毒影音或教育

局撥發影片光碟(如下表)，強化教育宣導

作為。 

 

 

 

 

 

 

 

 

 

 

 

 

 

 

反毒光碟 時間 反毒影片 時間 

毒禍2-活
者有明天 

90分 

陳喬恩反毒
微電影『別
讓毒品騙了
你』 

3分23秒 

破浪而出 
1 小時
26分 

「歲歲平
安」反毒微
電影ft. 館
長、夏于喬 

15 分 47
秒 

甘八茶9s 25分 
反毒微電影
「勇敢的
心」  

12 分 59
秒 

K 他命交
響曲 

21分 
無毒人生 
由你作主 

6 支，15
分 

勇敢的心 13分 
音樂 MV-找
出口的路 

4分12秒 

劇絕毒害
show你自
己 

5 分鐘
頒獎典
禮精華
及 8 隊
演出 

教育部 107
年【我的未
來我作主】
微電影競賽
影片 

12 支，1
小時2分 

名人專訪
反毒宣導
影片 

6 支，2
分鐘及
30 秒版
本 

毒字這條路
-忘了回家
怎麼走(完
整版) 

5分20秒 

學務處 
各班導

師 

每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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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執行 

要項 
具體作為 

執行單位 
辦理 

期程 

目標值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創
新
宣
導 

即時更新
新興毒品
防制宣導
資訊，提
供各校參
考運用 
 

(20)隨時至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新北市毒品防治辦公室等網站下載新興毒

品樣態或新聞，以及時更新防制宣導教材。 
 

名稱 網址 內容 

教育部防制
學生藥物濫
用資源網 

http://enc.m
oe.edu.tw/ 

·新世代反毒策
略架構 

·反毒宣導相關
資料下載 

·藥物濫用相關
資源連結 

教育部數位
教學資源 

https://mark
et.cloud.edu
.tw/web/ 

·藥物濫用防制
教學教案 

食品藥物消
費者知識服
務網-反毒
資源館 

https://drug
-prevention.
fda.gov.tw/A
ntiPoison/Li
st.aspx?code
=6010&nodeID
=374 

·藥物濫用諮詢
輔導與醫療
機構介紹 

·藥物濫用的相
關統計 

·介紹常見濫用
藥物 

·反毒遊戲下載 

反毒大本營 
- 法務部 

https://anti
drug.moj.gov
.tw/mp-4.htm
l 

·毒家新聞 
·新型態毒品資
訊 

·反毒策略與組
織 

·反毒知識宣導 
·反毒報告與電
子報 

·諮詢及戒毒資
源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
理署 

https://www.
fda.gov.tw/T
C/index.aspx 

·藥物濫用防制
的相關資源
介紹 

新北市毒品
防治辦公室 

https://drug
free.ntpc.go
v.tw/ 

·有關毒防辦 
·消息與活動 
·統計資料 
·服務服務專區 
·宣導品展示 
·常見問與答 

學務處  
持續
辦理 

 

柒、定期追蹤管考計畫執行成效： 

  一、校長應掌握校內高風險學生，且學校應整合各行政處室、導師及專任教師

能量，建構完善預警、清查及輔導機制。 

  二、學校召開「特定人員提列審認會議」、「春暉小組開、結案會議」及「校

園安全會議」等相關涉學校重點及高關懷學生會議，應由校長親自主持，

並積極參加縣(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會議。 

http://enc.moe.edu.tw/
http://enc.moe.edu.tw/
https://market.cloud.edu.tw/web/
https://market.cloud.edu.tw/web/
https://market.cloud.edu.tw/web/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drug-prevention.fda.gov.tw/AntiPoison/List.aspx?code=6010&nodeID=374
https://antidrug.moj.gov.tw/mp-4.html
https://antidrug.moj.gov.tw/mp-4.html
https://antidrug.moj.gov.tw/mp-4.html
https://antidrug.moj.gov.tw/mp-4.html
https://www.fda.gov.tw/TC/index.aspx
https://www.fda.gov.tw/TC/index.aspx
https://www.fda.gov.tw/TC/index.aspx
https://drugfree.ntpc.gov.tw/
https://drugfree.ntpc.gov.tw/
https://drugfree.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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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依「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作業時程管制表(如附件 14)落實推動各項工作。 

捌、預期效益： 

一、期藉由相關具體策略，達到「未接觸者避免接觸毒品」、 「高風險族群關

懷輔導」及「已接觸者預防升級」等目標。 

二、結合市府跨局處平台及資源，有效執行校園防毒工作。 

三、結合親師及社區愛與關懷力量，共同守護學子遠離毒品誘惑。 

玖、經費：本計畫所須經費由本校自行編列或申請教育部、教育局補助經費辦

理。 

拾、一般規定： 

一、學校辦理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活動 (競賽)、研習(會議)、發

放宣傳物品、觀賞影片場次、反毒宣導等，須有紀錄留存。 

二、學校網頁首頁應聯結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拾壹、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如有補充或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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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新北市政府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跨局處聯繫平台 

 

  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 

面對急遽變遷的社會及新興毒品的推陳出新，校園防制毒品入侵議題面

臨強大挑戰，藥物濫用學生輔導，亟需由中央、地方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建

立協力的縱向支援體系，進行跨單位資源整合與橫向聯繫作為。國內現行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如圖 1。 

 

 
 
 
 
 
 
 
 
 
 

圖 1 國內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 

二、落實中央、地方與學校聯繫機制 

為因應不同學生輔導需求，適切提供整合型協助關懷，本局依教育部所

訂政策，對各級學校推動辦理情形實施督考，並不定期滾動檢討執行成效再

向上回饋。現行全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工作面向如圖 2。 

 
圖 2 現行全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行政輔導網絡工作面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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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整合工作聯繫平台及輔導服務網絡 

毒品問題成因相當複雜，需以「人」為中心思維落實執行各項防制措施。

本市現已整合「毒品防治辦公室」、「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及「高關懷青少

年通報中心」等工作聯繫平台，藉由定期工作會議，每半年結合外聘專家召

開擴大會議等作為提升全市整體防毒工作效率。本市現行學生藥物濫用防制

工作聯繫平台如下： 

(一)毒品防治辦公室 

本市於 106年 7月 3日成立「毒品防治辦公室」，整合教育、警察、社會、

衛生等局處及檢調單位等資源，加強年輕族群藥物濫用危害與拒毒技巧之宣

導，以及藥物濫用兒少及其家長親職教育之輔導工作，並持續擴大藥癮治療

服務可近性及服務量，共同建立完善的毒品濫用防治服務網絡。本局主責「預

防宣導組」，每季參與工作會議以強化橫向單位跨局處的聯繫與合作，其組織

架構如圖 3。 

 

 
圖 3 毒品防治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二)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本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跨局處結合本府相關局處、民間團體及矯正機

關，以分工機制，落實毒品危害預防宣導、保護扶助及毒品戒治等任務執行；

本局主責預防宣導組，以分齡、分層、分眾為反毒宣導原則，整合轄內宣傳

管道，針對校園、社區、宮廟、網咖、娛樂場所、旅館、監所等場所規劃不

同宣導作為，使未接觸、高風險族群避免接觸毒品，已接觸者預防施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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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其組織架構圖如圖 4。 

 

 
 
 
 
 
 
 
 
 
 
 
 

圖 4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組織架構圖 

 (三)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 

本市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係透過學校及各局處清查通報機制，建立

高關懷青少年資料庫及處置平臺，並納編市府各局處，藉合作機制及資源連

結，提供相關處遇作為，以協助解決學生藥物濫用問題，其運作分工如圖

5。 

 
 
 
 
 
 
 
 
 
 
 
 
 
 
 

圖 5 本市高關懷青少年通報中心運作分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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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八里區八里國民小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小組編組名冊 

職稱 單位 職務 職掌 

組 長 校 長 室 校 長 
指導本校全般「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

工作。 

副 組 長 學 務 處 學 務 主 任 
指示並協助各組員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推展工作。 

組 員 學 務 處 生 教 組 長 

負責承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計畫、彙

整名單、校安通報，執行友善校園週「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 

組 員 學 務 處 
訓 育 組 長 

體 育 組 長 

協助班會活動學生討論及宣導事宜；規劃

多元類型社團，培養學生正向休閒興趣，

遠離有害物質與環境。 

組 員 學 務 處 衛 生 組 長 
協助衛教宣導，並協助申請菸害防制校園

入班宣導，同步實施毒品危害防制宣導。 

組 員 輔 導 處 

輔 導 組 長 

註 冊 組 長 

專 輔 教 師 

協助規劃中輟生回歸校園安置就學措

施，心理師、社工及相關社福介入申請，

協助推動與中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

作及高關懷通報以及藥物濫用個案輔導。 

組 員 教 務 處 課 研 組 長 
協助規劃「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課程融入

教學。 

組 員 總 務 處 幹 事 協助與家長會聯繫事宜。 

組 員 科 任 室 科 任 代 表 協助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課程。 

組 員 導 師 室 學 年 代 表 
協助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課

程，提供高風險藥物濫用學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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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北市○年○月份○○八里國小關心人員名冊 
項次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備考 

1 王小名 2004/1/11 F123456789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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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學生藥物濫用來源回報單(校安通報序號：          ) 

藥頭對象基資 

(填寫知悉部分) 

編號 姓名 性別 綽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1      

2      

3      

4      

編號 護照號碼 戶籍地 居住地 行動電話/市話 

1     

2     

3     

4     

案情摘要 

以下為撰擬範本，請以第 3人稱方式敘明，並依現況調整 

經本校○○○(職稱姓名)對個案進行晤談輔導時，言談中該生提及： 

一、曾在某員(臉書/社群網站/通訊軟體)上看見其 PO文有相關毒品訊息(例如圖檔或照片)。 

二、發現某員行跡怪異，常於某時段(時間)至校園外某場所(地點/地址)出沒群聚，因深怕其

他人因好奇或不知情之情況下，而涉陷毒品案件，所以決定將知情部分告知校方。 

已清查線索 

 

有關藥頭對象相關資訊敘述：(填寫知悉部分即可) 

一、 聯絡方式(例如：行動電話/市話號碼、通訊軟體 ID、電子郵件或社群網站帳號…等)。 

二、 平日所使用交通工具(例如：車種、車牌號碼及車子顏色、外型…等)。 

三、 平時經常聚集/出入時間、地點(例如：某年某月某日幾時幾分在某處；如有多時段多地

點，請亦一併敘明)。 

四、 有關藥頭對象 PO於臉書/社群軟體/通訊軟體上相關圖片或截圖。 

五、 藥頭販賣(轉讓)毒品之時間、地點 

情資

提供

人員

簽章 

 

業務

承辦

人核

章 

 

業務

主管

核章 

 
校長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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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流程圖 

 

 

 

 

 

 

 

 

 

 

 

備註： 
1.檢警請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友善告知學校、校外會查處情形。 
2.教育單位與警政機關得適時發布藉由校外聯巡或情資提供機制，破獲之重大案件
或青少年危安事件預防等正向新聞；惟應於發布媒體前，友善互相知會相關新聞
資訊。 

透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

導，了解各直轄市、縣(市)情

資提供情形。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警政署 

查察結果 

教育部 

根據警政署提供

資料，辦理有功人

員獎勵事宜 

彙整後查察結果 

學校務必告知學生及未成年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毒品來源

通報依教育部溯源通報作業

流程須由校外會提供警方，以

減少事後爭議。 

警察機關 

學校知悉 

藥物濫用情資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 

以密件送校外會 

(大專校院送教育部) 

校外會 
(教育局) 

地檢署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密件 

學校發現藥頭情資，將毒品來

源相關情資，以密件函送校外

會單一窗口轉送警政機關，並

副知國教署，將相關情資轉化

為職務報告後，報請地檢署指

揮追查上源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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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98年 10月 29日台軍(二)字第 0980180613C號令訂定 

101年 12月 13日臺軍(二)字第 1010224240B號令修正 

103年 09月 25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31158A號令修正 

105年 06月 28日臺教學(五)字第 1050079999B號令修正 

106年 12月 29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87278B號令修正 

108年 01月 07日臺教學(五)字第 1070222871B號令修正 

109年 06月 05日臺教學(五)字第 1090068651B號令修正 

109年 12月 02日臺教學(五)字第 1090149031B號令修正 

一、依據：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權法）及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等規定之執

行，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防制毒品進入校園，透過各級學校特定人員

尿液篩檢，即時發現濫用藥物學生，並成立「春暉小組」施予輔導，協助

脫離毒品危害，營造健康、清新及友善之校園環境。 

三、名詞定義：  

(一)濫用藥物：指非以醫療為目的，在未經醫師處方或指示情況下，使用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者。 

(二)特定人員類別：  

1、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2、各級學校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有事實足認有施用毒

品嫌疑者。 

3、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特定人員事實認定觀察建

議原則請參考附件 6-1) 

4、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

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5、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三)春暉小組：指學校為輔導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學生、非法施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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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或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所組成之專案小組。 

四、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一)每學期開學日起三週內經導師、校內之任課教師、職員或工友觀察後，依

特定人員類別提報特定人員名冊（格式如 6-2），交由相關業務承辦人(或指

定專人)彙整，並召開會議審查，經審查後之特定人員名冊應簽請校長核定。 

(二)學期中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經觀察或以其

他方式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者，應簽請校長核定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五、篩檢時機： 

(一)各級學校於每學期開學或假期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採(抽)驗。 

(二)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經觀察或以其他方式

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者，得隨時採驗。 

六、尿液採驗流程： 

(一)各級學校應適時實施人員編組、動線規劃及器材整備等事宜(注意事項如附

件 6-3)。 

(二)執行尿液檢體採驗： 

1、檢體採驗：對受檢之特定人員應個別說明採集規定及方法，並指派專人全

程監管進行採驗，監管人員應與受檢人同一性別。 

2、檢體初篩：尿液檢體應先採集於集尿杯內，並進行初篩(使用說明如附件

6-4)，初篩檢驗呈陽性反應者，由監管人員會同受檢人將尿液檢體分裝為

二瓶(甲、乙瓶)，每瓶至少三十 ml，並由監管人員協助受檢人實施檢體籤

封作業。 

3、確認檢體：在尿瓶上黏貼送驗學生檢體序號標籤，並填寫監管紀錄表及學

生尿液採驗名冊，核對無誤後，送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認可之

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驗。 

七、檢驗結果處理： 

(一)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

並成立春暉小組輔導個案。 

(二)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無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仍應列為特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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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觀察輔導。 

(三)送驗學校或家長對尿液檢體之檢驗報告有疑義時，得於接到報告十四日

內，敘明原因要求複驗(乙瓶)。 

八、學生輔導措施： 

(一)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自我坦承、遭檢警查

獲或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

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並組成春暉小組實施

輔導三個月，輔導期間應適時使用快速檢驗試劑實施篩檢，及填報相關輔

導紀錄備查(輔導措施注意事項如附件 6-5)；其屬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

者，應告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動向衛福部指

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 

(二)個案經春暉小組輔導三個月後，應採集尿液再送檢驗機構檢驗，經確認檢

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應再實施輔導一次，期間三個

月，並協請家長將個案轉介至衛福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及函請警察

機關協助處理。 

(三)依前款規定輔導無效或家長拒絕送醫戒治時，學校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或兒權法相關規定，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四)春暉小組輔導期滿，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無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

者，學校應召開春暉小組結案會議，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

為特定人員觀察。 

(五)春暉小組輔導中之濫用藥物學生經司法判決至矯正機構實施觀察勒戒完成

返校後，學校仍應完成後續輔導期程。 

(六)為利個案之賡續輔導，濫用藥物學生如有中輟、畢（結）業、未畢業而因

其他原因提前離校或未按時註冊等情形時，相關作法請參照附件 6-6「各級

學校學生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輔導處遇流程」辦理。 

(七)發現疑似藥頭之學生或知悉學生藥物來源相關情資，應依教育單位協助檢

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辦理。 

(八)春暉小組輔導內容應包括「自我保護」與「預防感染愛滋」之預防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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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諮詢輔導、法治及衛生教育。 

九、業務分工： 

(一)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外會及學校執行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春暉個案

輔導相關業務之分工職掌，如附件 6-7。 

(二)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月應彙整相關表報送本部憑辦。 

十、一般規定： 

(一)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如經尿液採集送驗呈陽性反應者，應送請

警方處理並列入考核。 

(二)各級學校教育人員發現疑似毒品或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應立即移交警

察機關處理。 

(三)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外會、受檢人學校、採尿單位、檢驗機構，於

採驗前、中、後之作業，均應力求保密，以維受檢人名譽。 

(四)有關尿液採集及檢驗相關作業，得參考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用

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五)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自行編列預算，依權責執行本項工作。 

(六)辦理本項工作有具體成效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從優獎勵相關學校

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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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特定人員事實認定觀察建議原則 

一、行為樣態： 

(一)曾遭警方查獲進出不當場所者。 

(二)經常深夜逗留不當場所或深夜在外遊蕩者。 

(三)長期缺曠或無原因經常缺曠課 3日以上者。 

(四)與藥物濫用人員交往密切者。 

(五)發現攜帶不明粉末、藥丸、疑似吸食用具到校者。 

(六)有吸菸(或施用電子煙)、喝酒、吃檳榔習慣者。 

(七)參加不良組織或不良藝陣活動者。 

(八)經常性翹家者。 

(九)常在校內、外糾眾鬧事或圍事、不服管教者。 

(十)金錢使用習慣劇變者。 

(十一)校外交友複雜者。 

(十二)經「藥物濫用(毒品使用)篩檢量表」篩檢出高風險者。 

二、事項： 

(一)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有藥(毒)癮。 

(二)兄弟姊妹有藥(毒)癮。 

(三)家庭成員關係紊亂、功能不佳或支持系統薄弱。 

三、運用注意說明： 

(一)本原則係協助學校提列特定人員參考，勿僅以單一行為或事項做為提列 

之考量依據。 

(二)學校提列特定人員除參考本原則外，仍應透過關懷及輔導等作為，協助

學生改善相關行為或提供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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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2 

 

 

（學校全銜）特定人員名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特

定

人

員

類

別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各級學校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有事實足認有施用毒品

嫌疑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父

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五、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身 分 證 

字 號 

特定人員 

類 別 
審查結果 備考 

          

          

          

          

          

          

          

          

          

          

備註：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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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採驗注意事項 

一、前置作業階段： 

(一)編組：以生教(輔)組長為主要成員，並依學校實際情形編組相關人員，必

要時得協請直轄市、縣(市)校外會人員支援，編組人數得依實際採驗狀況

適時調整。。 

  (二)動線規劃：應指定適當、隱密性高之男、女廁所實施尿液採集檢驗。 

  (三)器材整備： 

1、學校應自備免洗杯、封籤、標籤紙、簽字筆、藍色清潔劑（或其他替代

染劑，如藍、黑色墨水）及飲用水。 

   2、集尿瓶、快速檢驗試劑及標籤紙得向縣(市)校外會提出申請；或自行採

購快速檢驗試劑。 

   3、監管紀錄表及學生尿液採驗名冊請逕自各縣(市)教育局(處)或校外會網

頁下載。 

  (四)為防止尿液檢體於盥洗室被稀釋，盥洗室馬桶水槽應加入藍色清潔劑或有

色液體。 

二、實施尿篩階段： 

(一)對受檢學生實施尿篩之合法性(法規)說明，監管人員應與受檢人同一性

別，並應儘量顧及受檢人之隱私，採單獨方式並恪遵保密原則。 

   (二)講解收集尿液方法： 

    1、將尿液檢體排於免洗杯內，尿量約杯子 5至 8分滿。 

    2、學生若如無尿意，可提供飲水(每半小時 250ml)，可提供 3次，提供總水

量以 750ml為限。 

  (三)監管人員於採集尿液前應請受檢學生將身上足以夾藏、攙假之物品取出放

置在外，但可保留個人隨身之錢包，並全程監管採集過程，確保程序正常

運作。 

(四) 尿液檢體採集後，監管人員應立即檢視尿液檢體之溫度、顏色及是否有

浮懸物存在，發現有任何不尋常時，應記錄於檢體監管紀錄表之重要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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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象欄內。必要時，採集之尿液可立即量測溫度（4分鐘內），若超出攝氏

32度至 38度範圍，即有攙假之可能，受檢者應於同性別監管人員監看下，

於同地點儘快重新採尿，兩瓶尿液檢體應同時送驗。 

(五)實施快速檢驗試劑時，應於受檢學生面前實施，受檢學生及學輔人員共同

檢視結果，若判定為陽性反應，則須將受檢尿液送交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

驗。 

(六)受檢人拒絕接受尿液檢驗時，主管機關得依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為必要

之措施；學輔人員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通知學生法

定代理人、校外會、警察機關協助執行尿液篩檢，惟強制採驗不得逾必要

之程度，並應注意受檢人之名譽及身體（避免肢體接觸、吼叫、言詞威脅、

恫嚇等）；但有正當理由，並經監管人員同意者，得另定日期採驗。 

(七)送驗之尿液檢體，學校採尿人員應檢視檢體編號與特定人員名冊編號是否

一致；如無法即時送達校外會，應先冰存冷藏（低於攝氏 6度）或冷凍處

理，並儘速於 2天內送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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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 

快速檢驗試劑進行初篩方式說明 

一、受檢學生於全程監管下採集尿液檢體於尿杯內。 

二、使用符合法規(閾值)之快速檢驗試劑，將試劑包交受檢學生拆封並取出內

容物(因不同之廠商，試劑包檢驗方式概分為卡式或多重試紙式)。 

三、執行初篩方式： 

(一)卡式 

1、先將試劑包內滴管吸取尿杯內的尿液或將試紙直接放入尿杯中。 

2、再將滴管內尿液滴在試劑圓型孔內 2至 3滴或將試紙前端放入尿杯約 5

秒。 

3、檢視試劑上檢查窗所顯示線條，並依試劑包背面說明檢視有無陽性反應。 

4、注意僅有 C線(Control)一條，為陽性反應。 

(二)多重試紙式(透明外殼)： 

  1、取下前端蓋子。 

2、將試劑前端浸入尿杯中，前端試紙浸溼尿液。 

3、檢視上端所顯示線條，並依試劑包背面說明檢視有無陽性反應。 

四、初篩檢驗結果為陰性反應者，仍應持續列入特定人員觀察輔導。 

五、初篩檢驗結果為疑似陽性反應者，應採足同一檢體(同尿杯)2瓶，並將尿液

檢體送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縣(市)校外會或本部協助轉送

檢驗機構實施確認檢驗。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縣(市)校外會負責轄區內學校尿液篩檢

「快速檢驗試劑」之督導、採購、管制、協調、補充；學校獲分配之快速

檢驗試劑存量不敷使用時，得向前述單位申請調撥；另大專校院得自行採

購所需試劑使用，或由本部每年依學校所提需求，視需要辦理試劑採購事

宜。 

 

 

 

 



28 

 

 

附件 6-5 

各級學校春暉小組輔導措施注意事項 

一、成案階段： 

(一)成案原因：  

1、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 

2、自我坦承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3、遭檢警查獲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4、其他網絡(如社會局、衛生局)通知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5、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 

(二)通報義務： 

1、依規定時限至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完成通報。 

2、18歲以下個案，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於 24小時內同

時通報地方政府社政單位。 

 (三)春暉小組成員編組：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召集人，成員應至少包括

導師、專業輔導人員(學校輔導人員、社工師或心理師)、學務人員等；必

要時，得邀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專責警力(如少年警

察隊、少年輔導委員會等)、校外資源網絡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列席

相關會議。 

(四)成案會議：  

1、通報後 1週內，召開成案會議，進行跨處室輔導分工。 

2、研訂個案輔導計畫，包含輔導方向、相關介入措施、介入時間及可運用

與結合之校內、外輔導資源。 

3、指定個案管理人：擔任春暉小組聯絡人、個案相關資料登錄列管、行政

程序期程控管、與外部單位聯繫合作的角色。 

二、輔導階段： 

(一)輔導時間：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以 3個月為 1期。 

(二)輔導頻率：各輔導人員應每 1至 2週對個案進行 1次以上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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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尿液檢驗：輔導期間 1至 2週至少應實施快篩檢驗 1次，並記錄檢驗日期

及結果等資料。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者，應使用

多合一快速檢驗試劑實施篩檢。 

(四)輔導紀錄：內容應記錄詳實，並將相關資料填報備查。 

(五)輔導期間視需要召開個案研討會，邀集網絡單位或聘請專家委員，檢視學

校輔導作法並提供建議及協助。 

(六)針對輔導無效或較嚴重個案，經評估得轉介藥癮戒治或心理諮商機構，進

行戒治。 

(七)春暉小組輔導中之濫用藥物學生如有中輟情事發生時，學校除應依各教育

局(處)中輟學生處理機制輔導學生復學，並持續完成輔導期程。 

三、結案階段： 

(一)輔導期滿後採集個案檢體送驗，並依據檢驗報告結果召開結案會議。 

1、經確認檢驗為陰性反應者，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為特定

人員觀察。 

2、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應再實施第 2次（3

個月）輔導期程。 

3、非法施用其它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成案者，應就個案歷次尿檢紀錄及各

項行為表現綜合評估；無涉及其它藥物濫用情形者，經評估後認為有繼

續輔導必要，應再實施輔導 1 次，期間三個月，如經評估後認為無繼續

輔導必要，則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為特定人員觀察。另

如涉及其它藥物濫用情形者，依前二目規定辦理。 

4、倘經第 2 次輔導仍無效者或家長拒絕送醫戒治時，學校得依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或兒權法相關規定，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二)輔導個案完成且相關紀錄表件均完備者，給予相關人員敘獎鼓勵。 

四、後追階段： 

(一)轉介追蹤機制： 

   1、未滿 18歲者：依各地方政府之「藥物濫用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

續輔導流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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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歲以上者：學校應評估個案是否需追蹤輔導、戒治及查察，再將相關

資料進行移轉，取得同意書者(未滿 20 歲者應取得家長同意書、20 歲以

上者應取得本人同意書)移轉至個案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簡稱

毒防中心），無法取得同意書者移轉至警察機關。 

(二)轉銜輔導機制： 

1、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辦理。 

2、春暉小組輔導期程未完成個案，有繼續升學或轉學情形，可透過學生轉

銜輔導及服務機制，轉銜至新入學學校，接續輔導。 

3、原就讀學校應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 6 個月；追蹤期間屆滿 6 個

月，學生仍未就學者，原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屬主管機關，列

冊管理。 

五、其它： 

(一)為簡化學校行政作業，學校於召開春暉小組相關會議時，得併同召開個案

會議或轉銜會議。 

(二)學校得知中輟生有藥物濫用之情事，均應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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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6 

各級學校學生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輔導處遇流程 

 

否 

是 

持
續
完
成

 

結案 

是 

現就讀學校將學生列入第一

類特定人員追蹤輔導 

毒防中心 警察機關 

加強查察 

列第一類特定

人員追蹤輔導 

是 

滿 18 歲 

春暉小組輔導 

是 

原就讀學校 

追蹤 6個月 

否 

透過系統平台 
通知所屬主管機
關列冊管理 

成案原因： 

1、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

謝物者 

2、自我坦承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3、遭檢警查獲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4、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者 

中輟 

依中輟學生

處理機制輔

導復學，並持

續完成輔導

期程 

 已就學 

原就讀學校召開評估會議決定轉銜學生名單 

「學生畢業前一個月」或「離校後、開學後未按時註冊一個月內」 

原就讀學校將轉銜學生名單及 

學生所需輔導需求通報至系統

平台 

「學生畢業前一個月」或「離校後、開

學後未按時註冊一個月內」 

否 

依各地 方政府

「藥物濫用學生

未完成春暉輔導

離校者後續輔導

流程」辦理 

否 

是 

否 

否 

是 

結案  輔導完成 

畢(結)業、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離校或未按時註冊 

 需轉銜  原已輔導完成 

 未滿20歲有家長同意書 

或滿20歲有本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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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7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校外會及學校業務分工職掌表 

一、教育部： 

 (一)策訂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二)督導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執行學生尿液篩檢成效。 

 (三)瞭解學生藥物濫用情形並評估輔導機制改善措施及規劃因應作為。 

二、中間督考單位： 

 (一)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辦理尿液篩檢作業講習，並編列相關所需預算。 

2、督導所屬單位、學校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學生藥物濫用情形及

統計資料並定期彙整。 

3、協助建立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機制並列管直轄市、縣(市)或所屬學校執行

成效。 

 (二)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1、協助辦理所屬學校尿液篩檢作業講習，並編列相關所需預算。 

2、督導所屬單位、學校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學生藥物濫用情形及

統計資料並定期彙整。 

3、協助建立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機制並列管所屬學校執行成效。 

4、協助轉介藥物濫用學生至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毒防中心、

警察機關、衛福部指定之藥癮治療醫療機構。 

 (三)各縣(市)校外會： 

1、辦理轄區學校尿液篩檢作業講習。 

2、協助轄區學校實施特定人員尿篩及送驗作業，並定期彙報清查情形。 

3、協助學校建立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機制並列管各校執行成效。 

4、收到檢驗機構之檢驗報告及檢警函送學生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

偏差行為通知書，以密件函送相關學校。 

5、協助轉介藥物濫用學生至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毒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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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衛福部指定之藥癮治療醫療機構。 

三、各級學校： 

  (一)建立及更新特定人員名冊，並適時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 

  (二)通報本部校安中心及成立跨處室「春暉小組」輔導個案，並填報相關輔

導紀錄。 

  (三)協助轉介濫用藥物學生至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毒防中心、

警察機關、衛福部指定之藥癮治療醫療機構。 

  (四)各校應確認學生濫用藥物種類及通知家長，並注意保密。 

  (五) 18歲以下輔導個案，應依兒權法相關規定，通報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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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家長同意書 
 

 

同意八里國民小學為維護本人子女身心健康，將就讀 O年 O班 O  

O  O納入特定人員名冊，並適時實施尿液篩檢，共同為學生身心健康

把關。 

 

 

立同意書人 

父母(或監護人)： 

關       係： 

身分證字號 ： 

住       址： 

電       話： 

 

此致 

八里國民小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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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8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八里國小○○○學年度第○學期「特定人員」名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特

定

人

員

類

別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各級學校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有事實足認有施用毒品

嫌疑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父

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五、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特定人

員類別 
審查結果 

備考 

(日/夜) 

1 805 101100 陳小明 男 93.1.1 A123456789 1 
符合- 

遭警查獲 
日校 

2 807 101200 王大明 男 94.1.1 F123456789 3 
符合- 

交友複雜 
夜校 

          

          

          

          

          

          

          

          

          

          

本校現有特定人員：                                                        

第 1類 1員、第 2類 0員、第 3類 1員、第 4類 0員、第 5類 0員，合計 2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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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9 

八里國小     年   月份「特定人員」每月增減名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特
定
人
員
類
別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包括自動請求治療者）。 
二、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於申請復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並取得其

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五、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編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特定人
員類別 

審查結果 備考 

1 805 101100 陳小明 男 B123456789 93.1.1 1 新增-遭警查獲 日校 

2 807 101200 王大明 男 E123456789 94.1.1 3 減少-休學 夜校 

2 807 103200 林大同 男 E123456789 95.1.1 2 新增-轉學生 夜校 

       
 

         

       
 

         

       
 

         

       
 

         

       
 

         

       
 

         

       
 

         

       
 

         

       
 

         

       
 

         

含上列人員增減後，本校現有特定人員：                                                        
第 1類 2員、第 2類 1員、第 3類 0員、第 4類 0員、第 5類 0員，合計 3員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填表說明： 

1.請將每月增加或減少之特定人員列入即可，如無增減免傳本表。 

2.本表請逕行傳真教育局校安室（FAX：29560800）彙整。 

3.本表欄位不足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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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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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範本-正面） 

新北市八里國小快篩試劑使用紀錄表（每種試劑 1張） 

使用日期 快篩試劑種類 現有量 使用量 結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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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背面） 

新北市八里國小特定人員臨機快篩實施紀錄表 

快篩日期 快篩試劑種類 學生姓名 

快篩結果 

疑似陽性，送

校外會複驗 
陰性 

 

 

    

 

 

    

 

 

    

 

 

    

 

 

    

 

 

    

 

 

    

 

 

    

 

 

    

 

 

    

 

 

    

 

 

    

 

 

    

 

 

    

 

 

    

 

   



40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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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申請表 

學校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聯絡地址  

申請導讀服務的時間： 

第 1次：___年___月___日___時至___時  

第 2次：___年___月___日___時至___時  

第 3次：___年___月___日___時至___時  

第 4次：___年___月___日___時至___時  

備註： 

依學校報名需求由本局進行媒合，每週 1次邀請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入班實

施宣導(每次約 40分鐘)；建議至少實施 4次始可導讀一本書，並得視實際狀況

彈性調整。 

填寫完請回傳本局校園安全室承辦人，傳真： (02)2956-0800；電話：

(02)2960-3456分機 2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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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作業時程管制表 

類

別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執 行 時 間 說 明 

每
年
度 

1 
訂頒年度「防制學生藥物
濫用」執行計畫 

依計畫修訂 

各校依本局「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執行計畫，自行
研採相關具體做法，並至
校務行政系統完成計畫上
傳作業。 

2 
辦理跨校性「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活動 

持續辦理 
年度規劃辦理跨校性「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活動，以
擴大能見度。 

每
學
期 

1 

辦理「加強教育人員反毒知
能」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校園宣教活動經費申請與
成果統計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成果統計表於宣教後1週內
逕送本局備查 

2 學校「特定人員」名冊 
每學期初3週內完成清查，
並於每月異動陳報 

學期初至校務行政系統填

報，正本自存留查；每月異

動名冊傳真至本局。 

3 
辦理「春暉小組」輔導完成
獎勵 

每半年辦理1次 
薦報資料以電子郵件送本局
承辦人 

每  

月 

1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
成果報告 

每月10日前 依時限上網填報 

2 
學校「特定人員」名冊及增
減名冊 

學校「特定人員」異動時 
每月彙整陳核校長，傳真本
局並將正本留存備查 

3 每月三級預防成果填報 每月1日前 依時限上網填報 

4 春暉小組個案輔導情形 每月1日前 傳真本局備查 

專
案 

1 
實施「學生藥物濫用危害」
認知檢測 

每年12月(相關規定另頒) 依教育部實施計畫辦理 

2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績優選
拔與表揚 

每年11月初 依本局實施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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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毒相關或協同服務性(
幹部)研習活動 

每年7、8月依本局分配名額
送訓 

電子檔傳送承辦人信箱 

尿
液
篩
檢 

1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指
定檢驗)作業協調會 

每學期1次，配合尿液篩檢
召開 

依本局實施計畫辦理 

2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指
定檢驗)尿液採驗日程表 

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
前(配合教育部律訂時間) 

依本局實施計畫辦理 

3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指
定檢驗)尿液採集狀況一覽

表及採驗名冊 

尿液檢體採集完成後2日內 依本局實施計畫辦理 

4 
臨機尿篩(初篩)呈陽性反
應檢體送複驗確認 

初篩呈陽性之檢體立即以
低溫配送方式送檢驗機構
實施複驗(隨時辦理) 

複驗確認為陽性反應，學校
依規定成立春暉小組 

其
他 

1 
製發「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宣導文宣品 

持續辦理  

2 
充實並更新學校「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網頁資料內容 

持續辦理  

3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動(
靜)態活動 

依計畫辦理  

4 
春暉認輔志工招募、培訓及
輔導成果統計 

依計畫辦理  

5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諮詢服
務團 

依計畫辦理  

6 友善校園週活動 依計畫辦理  

 

 

                                  


